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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63       证券简称：派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4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暨对外投资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肥西县人民政府于

2022年 5月 10日签署了《肥西县人民政府与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1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关于与肥西县人民政府签订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14）。 

公司于 2022年 6月 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2 年 6月 23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投资

框架协议进展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肥西县人民政府签订《派能科技 10GWh锂电

池研发制造基地项目投资协议》并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26 亿元设立控股子公司安徽派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投资建设派能

科技 10GWh 锂电池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50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

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暨投资框架协议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2022 年 7 月 5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派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

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

于对外投资进展暨设立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2022 年 10 月 13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派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竞得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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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FX202259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收到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

具的《不动产权证书》。宗地位置为肥西经开区皋城路与大潜山路交口，土地用

途为工业用地，土地面积为 146,396.79平方米，出让期限 50年。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

于控股子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暨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派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并收到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不动产权证书》。 

（一）不动产权证书的基本情况 

1、地块编号：FX202278 

2、宗地坐落：肥西经开区皋城路与大潜山路交口 

3、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4、土地面积：55,159.00平方米 

5、出让期限：50年 

（二）出让方基本情况 

本次竞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方为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 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派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前次取得本项目涉及的土地

使用权后，已加快推进本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产能扩张工作。本次土地使用

权取得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持续积极推进本项目建设工作，提升交付能

力，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本次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与实际经营发展需要，不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本次竞拍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不会对

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项

目建成达产后，有助于提升公司未来整体生产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抗周期性波

动风险能力，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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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项目建设的投资金额较大，相关项目建设分期投入且周期较长。建

设过程中存在下游市场需求调整、宏观经济变化等不确定因素，项目具体实施内

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21日 


